附件1

关于优化钦州市城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和车辆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持续推进“三升两去三消减”，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增效，优化政府审批流程，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结合城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和车辆均为普通货运，企业已合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所属车辆均已取得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的实际，现对企业城市建筑垃圾运输资质审验年限及证件有效期进行优化调整，与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期限对齐一致（最长不超过四年），方便企业一次办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核准对象及条件

在钦州市中心城区范围内从事建筑垃圾运输活动的单位，应向市行政审批局办理企业和所属车辆的城市建筑垃圾运输核准，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企业具备法人资格，且具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二）企业所属运输车辆具有合法的车辆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

（三）企业所属运输车辆具备全密闭运输、行驶及装卸记录、卫星定位等装置，保持正常使用，且符合钦州市城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技术标准；

（四）具有健全的运输车辆运营、安全，质量、保养，行政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二、核准方式

（一）企业运输资质：核准企业运输资质时，将企业运输资质证件期限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期限对齐一致（最长不超过四年）；延续核准的，有效期不再以一年为限，按企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期限一致进行核发。

（二）车辆运输资质：核准车辆运输资质时，每年进行一次车辆资质审核，合格后有效期延长一年，在原有车辆资质许可证件上加盖延期有效章，不再每年换发一次新证，换证时间与车辆道路运输证同步换发。

（三）车辆年度审验方法：除首次核准须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审核外，延期和换证原则上采用“跨域办+云勘验”（视频勘验）进行，不要求车辆驶回指定地点进行现场核验，但保留企业要求采取现场审核方式进行核验的途径。

三、其他事项

原2017年10月9日印发的《关于明确从事城市建筑垃圾运输活动企业核准相关事项的通知》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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